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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304民初201号
温州市瓯海梧田鑫杰豪服装加工场：本院受

理原告何文成与你场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场送达，现依法向你场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222号

孙忠香：本院受理原告黄大伟与被告李顺玉、
孙忠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 民初5222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76号

李勇、唐莉莉：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厅与被告李
勇、唐莉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系列）、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16号

刘勇：本院受理的原告黄祖辉与被告刘勇定
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1381号

温州市一乙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告
林成云诉温州市一乙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和三十日内。现定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 09 时 00 分
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长蔡志海、人
民陪审员林加恭、张思迎（替补：张大蜜、刘永照）
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1376号

陈旭：本院在审理原告余汉荣诉陈旭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现定于2020年06月
10 日 10 时 00 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
判长蔡志海、人民陪审员林加恭、张思迎（替补：张
大蜜、刘永照）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 浙0305民初1107号

许长青：本院受理上海浦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定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下午 14:30 分开庭，因新型冠状肺炎防
疫期间无法正常按时开庭，故适当给予延期审
理。因无法直接或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诉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本院向你公告送达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期，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本院定于 2020 年 5 月 8 日 14 点 30 分在本院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46号

张建生：本院受理原告严建兴与被告张建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266号

李海东：本院受理原告毛世生与被告李海东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411 民初 32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436号

李海东：本院受理原告余国平与被告李海东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411 民初 34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4855号

陈荣惠：本院受理原告赵金龙与被告陈荣惠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 0411 民初 48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
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8309号

虞丐良：本院受理原告胡长池与被告虞丐良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481 民初 830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令：被告虞丐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胡长池价款 18800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9 年
11 月 7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的利息。驳回原告胡长池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70 元，减半收取 135 元，由被告虞丐
良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24民初5634号

宁波晶润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海盐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晶润达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方下落不
明，本院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财产保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
你方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六十日后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0)浙0424民初663号

范先军:本院受理原告张勤毅诉被告范先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方下落不明，本院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方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
经过六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9) 浙05民终1581号

金菊芳：本院受理上诉人李恭标与被上诉人
施锦章、金菊芳，原审被告黄道足、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因疫情延期开庭，依法重新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中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502民初6378号

凌小明、徐水法：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诉被告凌小
明、徐水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502 民初 63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02民初5406号

张武、赵洁: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张武、赵洁、湖州中奥置业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浙0502 民初5406 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9) 浙0502民初6379号

钱宏敏：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诉被告钱宏敏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 0502 民初 637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3760号

孟林：本院受理原告吴国益与被告孟林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523 民初
37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孟林给付原告
吴国益欠款 52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
6%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19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利随
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 173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诉讼
费 2380 元，由被告孟林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420号

郑兴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家晟诉被告郑兴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523 民初 342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
陈家晟撤诉。本案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650 元，由
原告陈家晟负担。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4097号

安吉名汇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安吉递铺私项装饰设计工作室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523 民初40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353号

王智翔：本院受理原告喻自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523 民初33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3794号

胡虹霞：本院受理原告乔宇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0523 民初37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4588号

杭州易可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张明达与被告杭州易可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原告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石膏线工程
款人民币 5512 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
年利率 4.35%从 2019 年 1 月 15 日暂计算至 2019 年
9 月 14 日为 179.83 元，判决时请计算至清偿之日
止)；以上诉讼请求暂合计为人民币：5691.83 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
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 2020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案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 浙0703民初4149号

周魏魏（户籍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
道上徐村2-88号）：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金东区
果林果品经营部与被告周魏魏、陶小龙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采取邮寄等方式不能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本案定于
2020 年 5 月 8 日 9 时 15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3民初4503号

相关人员：本院审理的余志林诉被告余延印、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
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公告中，开庭
时间因疫情影响更正为2020年5月13日上午10时
在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03民初4456号

相关人员：本院审理的杨小龙诉潘相兵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的公告中，开庭时间因
为疫情原因更正为 2020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金
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207号

黎平发: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巍兰纺织品商行
与被告黎平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原告诉请: 1. 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原告货款 7251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
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组
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定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
区国贸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2974号

章刚林：本院受理原告白成军与被告金华名
宇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章刚林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
告请求判令：1、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原告钢筋工程
款 55444 元并赔偿损失 9702.7 元（损失已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贷基准利率计算自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此后仍按上述利率计算至
实际归还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上午 10 时 00 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
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975号

章刚林：本院受理原告钱宝江与被告金华名
宇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章刚林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
告请求判令：1、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原告支模工程
款 159175 元并赔偿损失 27856 元（损失已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贷基准利率计算自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此后仍按上述利率计算至
实际归还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
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2984号

章刚林：本院受理原告朱兆中与被告金华名
宇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章刚林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
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73167 元并赔偿损失
（损失已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基准利率计算
自 2019 年 10 月 9 日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案件
受理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5月27日
下午 16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973号

章刚林：本院受理原告杨夏瑞与被告金华名
宇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章刚林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
告请求判令：1、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原告工程款
194361 元并赔偿损失 34013 元（损失已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贷基准利率计算自 2016 年 10 月 21 日

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此后仍按上述利率计算至实
际归还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2985号

章刚林：本院受理原告朱昌尧与被告金华名
宇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章刚林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
告请求判令：1、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原告支模工程
款 147276 元并赔偿损失 25773.3 元（损失已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贷基准利率计算自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此后仍按上述利率计算
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下午 15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
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983号

章刚林：本院受理原告金菊芳与被告金华名
宇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章刚林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
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沙石款 114254 元并赔偿损失
（损失已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基准利率计算
自 2019 年 10 月 9 日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案件
受理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5月28日
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2972号

章刚林：本院受理原告周培祥与被告金华名
宇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章刚林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
告请求判令：1、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粉刷工程
款 297523.24 元并赔偿损失 49091 元（损失已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12月
21 日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此后仍按上述利率计算
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时 00 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
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6948号

浙江方天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康
市东城广大钢管租赁站与被告浙江方天建设有限
公司、周芝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694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永康市东
城广大钢管租赁站与被告浙江方天建设有限公司
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由被告
浙江方天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永康市东城广大
钢管租赁站租金 70468.61 元，并支付违约金(计算
至 2019 年 8 月 2 日止的违约金为 7623.54 元，此后
违约金以 70468.61 元为基数，从 2019 年 8 月 3 日起
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三、由被告浙
江方天建设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永康市东城广大钢
管租赁站钢管 10926 米、扣件 10500 只，如不能返
还，折价赔偿人民币 183612 元。四、由被告浙江方
天建设有限公司承担原告永康市东城广大钢管租
赁站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15000 元。上述二、
三、四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五、由被告周芝龙对被告浙江方天建设有限
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原
告永康市东城广大钢管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问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7166号

陈宣民、毛梅英:本院受理原告郑美丽诉被告
陈宣民、毛梅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7166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金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金阳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处置进行招商。截止2019年12月31日，该户债权总额为
2020.13万元。债务人分布在金华地区。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孙先生、陆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790;0571-85772772
电子邮件：sunbinbin@cinda.com.cn;ludashe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拥有绍兴市楠源金属物资有限公司三笔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债权总额为11918958.46元，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

我单位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公告
期为刊登日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以及与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包括但不限于：债务
人或债务人高管、债务人实际控制人或高管、债务人直系亲属等）。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绍兴市人民西路
289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吴宣明
联系电话：0575-8508169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5-8513760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020年3月3日

序号

1

地区

绍兴市

债务人名称

绍兴市楠源金属物资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

20191202

本金(元)

9807522.03

利息（元）

2111436.43

费用（元）

0


